东莞市住房城乡建设领域高风险

限额以下工程判定标准

本标准所称高风险限额以下工程，是指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工程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下（含100万元）或者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下（含500平方米）的，存在较高安全风险的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具体范围如下：
存在冷库施工、外墙保温系统施工等建筑场所内的限额以下工程

本条所称涉及冷库施工的限额以下工程，是指《冷库施工及验收标准》（GB 51440-2021）第2.0.2条所规定的冷库范围（采用人工制冷降温并具有保冷功能的仓储建筑，包括库房、制冷机房、变配电间等）内进行的限额以下施工活动。

外墙保温系统施工的限额以下工程，是指附着于建筑外墙外侧或内侧，由保温层、防护层和固定材料（胶粘剂、锚固件等）组成的整体构造。根据工程实践，外墙保温系统施工通常按施工位置分为两类：

1.外墙外保温系统施工：保温层设置在建筑外墙外侧，是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中最常见的施工形式，需施工时需搭设脚手架或采用吊篮作业，属于高空作业范畴。保温材料的选用直接关系施工及建筑运行期间的防火安全。

2.外墙内保温系统施工：保温层设置在建筑外墙内侧，通常在室内进行，相对而言高空作业风险较低，但仍涉及保温材料的使用和相应的防火要求。

二、在设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筑进行施工的限额以下工程
本条所指高风险限额以下工程，特指含动火作业
的施工；不含动火作业的人员密集场所建筑内限额以下工程，不属于本条范围。本条所称“人员密集场所”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七十三条第（四）项规定的人员密集场所
。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场所：

（一）公众聚集场所
。

（二）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养老院，福利院。

（三）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和集体宿舍、托儿所，幼儿园。

（四）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

（五）劳动密集型企业
的生产加工车间和员工集体宿舍，旅游、宗教活动场所。
三、涉及有限空间作业的限额以下工程

根据《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GB 46768-2025），本条所称“有限空间”是指封闭或者部分封闭，未被设计为固定工作场所，人员可以进人作业，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者氧含量不足的空间。“有限空间作业”是指人员进入有限空间实施的作业。可参照住建部《房屋市政工程有限空间识别及施工安全作业指南（试行）》进行识别。限额以下工程可能存在有限空间作业如下：

	可能的有限空间作业场景
	可能的作业活动
	可能的危害

因素
	可能的事故类别

	吊顶夹层、电梯井、管井、管道、冷库、污水池、化粪池等封闭、半封闭空间
	装饰装修中的环氧树脂地坪、油漆等涂装作业；防腐、保温作业；焊接、气割等明火作业
	苯类、醛类等可燃、有毒有害气体
	爆炸、火灾、中毒


四、需要变动建筑主体结构和承重结构的限额以下工程

按照《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建筑主体是指建筑实体的结构构造，包括屋盖、楼盖、梁、柱、支撑、墙体、连接节点和基础等。承重结构是指直接将本身自重与各种外加作用力系统地传递给基础地基的主要结构构件和其连接接点，包括承重墙体、立杆、柱、框架柱、支墩、楼板、梁、屋架、悬索等。

五、涉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限额以下工程

    根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是指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容易导致人员群死群伤或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分部分项工程。

涉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限额以下工程，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等参建单位应当依法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按照《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编制专项施工方案，落实安全管理措施。

新建、扩建的限额以下工程

新建、扩建的限额以下工程，应严格按照《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依法办理土地、规划等相关手续后，方可申请开工登记。各镇街（园区）主管城乡建设部门、村（社区）及物业服务企业应认真核查此类工程，切实杜绝新增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行为。

动火作业，包括电焊、气焊、气割作业及使用喷灯、打磨、砂轮、电钻等可能产生火焰、火花和炽热表面的临时性施工作业。《国家消防救援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 应急管理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人员密集场所加强动火作业安全管理的通告》【消防〔2025〕20号】


� 人员密集场所，是指公众聚集场所，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和集体宿舍，养老院，福利院，托儿所，幼儿园，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和员工集体宿舍，旅游、宗教活动场所等。


3. 公众聚集场所，是指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民用机场航站楼、体育场馆、会堂以及公共娱乐场所等。


� 劳动密集型企业：同一时段的生产人数超过30人且人均建筑面积小于20平方米，或单体建筑任一生产加工车间或防火分区，同一工作时段员工人数超过200人，从事服装、鞋帽、玩具、制品、家具、塑料、电子、制笔、制伞、打火机、眼镜、食品加工和纺织、印染、印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







